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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93 证券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2026-003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牟欣先生、李健先生、孙洪伟先生、杨先锋先生、刘辉先生、沈

鹏先生已回避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长期、持续和稳定的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长

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将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做出相应

的贡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情况概述

因公司所生产产品的特点，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合格原材料供应商、产品用户

部分为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发）控制的下属单位（不

包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中国航发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及其实际控制

的下属单位均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之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30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关联董事牟欣先生、李健先生、孙洪伟先生、杨先锋先生、刘辉先生、沈鹏

先生已回避表决。



2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须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将在2025年年度报告中对2025年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进行披露，2025

年关联交易各项公告金额及1-11月各项实际发生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5 年

公告金额

2025 年实际

发生金额

（1-11 月）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销售商品
中国航发

系统内单位
280,000.00 100,528.55

主要是交付计划

调整，关联业务减

少

提供劳务
中国航发

系统内单位
8,000.00 2,751.45

主要是部分协作

配套任务在 12 月

开展

水电汽等其

他公用事业

费用（销售）

中国航发

系统内单位
2,500.00 1,326.93 /

提供代理
中国航发

系统内单位
100.00 1.99 /

提供专利、商

标等使用权

中国航发

系统内单位
10.00 4.72 /

租出
中国航发

系统内单位
3,500.00 927.61

主要是部分租赁

业务未发生

小计 294,110.00 105,541.25 /

购买商品
中国航发

系统内单位
1,350,000.00 917,624.93

主要是合同正在

执行，部分采购业

务在 12 月开展

接受劳务
中国航发

系统内单位
190,000.00 112,660.05

主要是部分接受

劳务在 12 月开展

借款
中国航发

系统内单位
4,063,330.00 2,561,197.38

主要是商业银行

贷款增加，关联借

款减少

接受专利、商

标等使用权

中国航发

系统内单位
10.00 0.00 /

租入
中国航发

系统内单位
4,000.00 519.18

主要是部分租赁

业务未发生

小计 5,607,340.00 3,592,001.54 /

支付借款利

息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90,000.00 39,213.72

主要是关联借款

减少

合计 5,991,450.00 3,736,75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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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 年

公告金额

2025 年实际发生

金额（1-11 月）

可循环使用的

综合授信限额

中国航发

财务公司
2,300,000.00 1,824,550.43

单日最高存款限额
中国航发

财务公司
2,000,000.00 822,105.47

注：上述 2025 年 1-11 月数据未经审计，2025 年 1-11 月可循环使用的综合授信

限额和单日最高存款限额均未超出授权额度。

（四）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025 年实际

发生金额

（1-11 月）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销售商品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230,000.00 4.90 100,528.55 3.23

提供劳务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30,000.00 34.14 2,751.45 7.28

水电汽等

其他公用

事业费用

（销售）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1,200.00 29.12 1,326.93 45.36

提供代理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80.00 11.73 1.99 39.56

提供专利、

商标等使

用权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10.00 / 4.72 100.00

租出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2,000.00 43.17 927.61 24.14

小计 263,290.00 / 105,541.25 /

购买商品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1,500,000.00 50.91 917,624.93 32.87

接受劳务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190,000.00 22.28 112,660.05 25.12

借款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4,950,868.00 165.16 2,561,197.38 68.00

接受专利、

商标等使

用权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10.00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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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025 年实际

发生金额

（1-11 月）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租入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1,000.00 16.10 519.18 8.13

小计 6,641,878.00 / 3,592,001.54 /

支付借款

利息

中国航发系

统内单位
80,000.00 157.05 39,213.72 80.17

合计 6,985,168.00 / 3,736,756.51 /

注：上述2025年1-11月数据未经审计；2026年预计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

为公司2024年度已披露的同类业务金额；2025年1-11月实际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

计算基数为公司2025年1-11月的同类业务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预计金额
2025 年实际发生

金额（1-11 月）

可循环使用的

综合授信限额

中国航发

财务公司
2,300,000.00 1,824,550.43

单日最高存款限额
中国航发

财务公司
2,000,000.00 822,105.47

注：上述2025年1-11月数据未经审计；公司2022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协议

约定了可循环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单日最高存款限额，其中可循环使用的综合

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30亿元，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协议

有效期：2023年5月5日至2026年5月4日。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前述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1.中国航发

中国航发成立于2016年5月31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MA005UCQ5P，

注册资本为5,0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玉金，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蓝

靛厂南路5号，经营范围：军民用飞行器动力装置、第二动力装置、燃气轮机、

直升机传动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维修、销售和售后服务；航空发动机技术

衍生产品的设计、研制、开发、生产、维修、销售、售后服务；飞机、发动机、

直升机及其他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领域先进材料的研制、开发；材料热加工工艺、

性能表征与评价、理化测试技术研究；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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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经营国家授权、委托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国航发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股权结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其70%、

20%、6%、4%的股权。

履约能力：中国航发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的法人主体，经营正常，财

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2.中国航发财务公司

中国航发财务公司成立于2018年12月10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MA01G3070M，注册资本为2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管见礼，注册地

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院7号楼7层，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

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国航发财务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法人。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持有其100%股权。

履约能力：中国航发财务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的法人主体，经营

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分别发生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为：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主要指公司与中国航发系统内单位发生的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水电汽等其他公用事业费用（销售）、提供代理、租出等交易事项。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指公司与中国航发系统内单位发生的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借款、租入等交易事项。

3.支付借款利息。主要指公司与中国航发系统内单位发生的贷款、专项借款

及资金拆借等交易事项所支付的利息。



6

4.可循环使用的综合授信限额、单日最高存款限额。主要指公司在中国航发

财务公司可循环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30 亿元、每日最高存款结余

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按照以下总原则和顺序制定：

1.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

2.无政府定价的，有指导性定价规定的，按其指导性规定的要求制定交易价

格。

3.无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性定价规定的，以市场同类交易可比价格为定价基

准。

4.如关联交易不适用前三种定价原则，交易双方依据签订的合同约定价格

（经双方协商一致的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的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和实际交易数

量计算交易价款，按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和时间交付。

上述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企业数量较多，关联交易类别较多，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在平等协商后签署具体合同。

合同的签订将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合同内容明确、具体，严格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充分顾及双方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长期、持续和稳定的生产经营所需，属于公司正常经营

活动，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求。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长远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做出相应的贡献，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1 日


